
 討 論 事 項 

及 編 號 

第 3 1 4 次 

第 1 案 

所屬鄉鎮市： 

寶 山 鄉 
日期：109 年 7 月 14 日 

案 由 

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-新竹縣轄(寶山鄉

部分)(部分公園兼滯洪池用地、公園用地、道路用地為道

路用地、公園用地)案及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(園

區三、五路地區)細部計畫-新竹縣轄(寶山鄉部分)(部分公

園兼滯洪池用地、公園用地、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、公園

用地)案 

說 明 一、 本案緣起： 

自民國 99 年起，新竹園區土地出租率已達飽

和，又因積體電路量產廠房的製程技術的精進與突

破，現已無符合條件用地可供廠商新建廠房，故需

辦理擴建。案經行政院 107 年 2 月 1 日核定「新竹

科學工業園區(寶山用地)擴建計畫(以下簡稱本擴建

計畫)」，並業於民國 107 年 9 月 13 日核定「新竹科

學工業園區(寶山用地)擴建計畫(第一次修正)」在

案。鄰近本擴建計畫之力行三路，查「變更新竹科

學工業園區特定區(園區三路、五路地區)細部計畫

(配合增設環保設施案)-新竹縣部分計畫書」計畫寬

度為 12 公尺，平日上、下午尖峰時段道路服務水準

為 E 級，每日通勤人口眾多，造成上、下班時段交

通壅塞問題嚴重。 

力行三路部分路段拓寬為行政院 107 年 9 月 13

日院臺科字第 1070104584 號函核定「新竹科學工業

園區(寶山用地)擴建計畫(第一次修正)」案開發範

疇，屬中央興辦之重大設施。現為建構完整道路路

網及提升道路功能，力行三路南側路段銜接新闢 20

公尺道路擬拓寬至 20 公尺，力行三路北側部分亦應

配合拓寬為 16 公尺，行政院核定本擴建案整體開發

期程為 108 年至 110 年，力行三路南北側路段應併

同開闢，使本擴建案能更臻完善，確屬配合中央興

建之重大設施，且經內政部 109 年 1 月 17 日內授營

都字第 1090001623 號函同意，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

條第 1 項第 4 款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」辦理個案變更，另本案性質係

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暨辦理變更細部計畫案，主要計

畫與細部計畫併案提送審議。 



二、 本案辦歷程說明： 

(一)109 年 4 月 24 日至 109 年 5 月 24 日起公開展覽 30 日。 

(二)109 年 5 月 12 日假寶山鄉公所辦理公開展覽說明會。 

三、 擬定機關：新竹縣政府 

四、 申請機關：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 

五、 規劃單位：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。 

六、 法令依據： 

█變更主要計畫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

█變更細部計畫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

七、 計畫範圍： 

本次變更案位處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

範圍內東南側，行政轄區屬新竹縣寶山鄉，範圍包

含力行三路北側之公兼滯二用地及南側公二用地及

道路用地，變更總面積為 0.1879 公頃。 

八、 變更主要計畫內容：詳附件 1-1、1-2。 

九、 變更細部計畫內容：詳附件 2-1、2-2。 

十、 事業及財務計畫： 

(一)事業計畫 

本計畫變更範圍內土地權屬為中華民國所有，

分屬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管有，無須辦理用

地取得。 

(二)財務計畫 

本計畫整地費及工程費合計約 1,666 萬元。 

十一、 本案人民團體陳情意見：公開展覽期間(含逾期)公

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共 0 件。 

作 業 單 位 

初 核 意 見 
一、 下列各點提請大會討論： 

(一) 查「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-新

竹縣轄(寶山鄉部分)(部分保護區、電路鐵塔用

地為園區事業專用區及住宅區)」(1期擴建計畫)

預留 4 公尺道路用地，將力行三路拓寬為 16 公

尺計畫道路，請規劃單位說明旨案力行三路現行

道路規劃為何並套繪前開計畫案圖說於報告

書，以利審視。 

(二) 本案係配合「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

計畫-新竹縣轄(寶山鄉部分)(部分保護區、電路

鐵塔用地為園區事業專用區及住宅區)」(1 期擴



建計畫)道路系統規劃調整本案道路內容，請規

劃單位說明整體交通路網連結內容並補充於報

告書。 

(三) 主計書 P15:本案說明拓寬完成後園區三路及力

行三路後道路服務水準有顯著改善，惟似未見拓

寬後服務水準內容，請規劃單位說明後補充於報

告書。 

(四) 按都市計畫法第 45條規定 5項公共設施(公園、

體育場所、綠地、廣場及兒童遊樂場) 不得少於

全部計畫面積 10%，本案變更後 5 項公共設施比

例低於原計畫比例，請規劃單位說明公共設施檢

討內容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
二、 計畫書圖修正： 

(一) 主要計畫 P24、細部計畫 P35:有關變更後計畫內

容現敘述為變更後公共設施比例檢討似與章節

標題及所附表格資訊不符，建議內容予以修正。

另本案公共設施比例檢討建議另起專節說明，以

資明確。 

(二) 主計 P17、P18:請補充表 8、表 9、表 10，服務

水準計算數值(V/C)，俾利審視。 

縣都委會 

決議 

本案准照作業單位初核意見通過，免再提會討論，並授權

業務單位查核後，逕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。 

 



附件 1-1 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-新竹縣轄(寶山鄉部分)(部分公園兼
滯洪池用地、公園用地、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、公園用地)案變更內容明細
表 

編

號 
變更位置 

變更內容 
變更理由 備註 

原計畫(公頃) 新計畫(公頃) 

1 
公兼 

滯二 

公園兼滯洪池
用地(0.0160) 

道路用地 

(0.0160) 

為因應「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
特定區-新竹縣轄(寶山鄉部分)(部
分保護區、電路鐵塔用地為園區
事業專用區及住宅區)細部計畫
書」，將力行三路擴寬至 16 公尺
及銜接新闢 20 公尺聯外道路，力
行三路之部分路段需配合修正路
型並拓寬，故辦理變更。 

 

2-1 
公二 

用地 

公園用地 

(0.0003) 

道路用地 

(0.0003) 

2-2 
公二 

用地 

公園用地 

(0.1490) 

道路用地 

(0.1490) 

2-3 
公三 

用地 

公園用地
(0.0004) 

道路用地 

(0.0004) 

3-1 
力行三路
東側 

道路用地 

(0.0000) 

公園用地 

(0.0000) 

因原力行三路部分用地已經失去

原使用需求，擬變更為公園用地。 

實際面積

為 0.11 平
方公尺。 

3-2 
力行三路
東側 

道路用地 

(0.0222) 

公園用地 

(0.0222) 

 

總計 0.1879 公頃   



附件 1-2 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-新竹縣轄(寶山鄉部分)(部分公園兼
滯洪池用地、公園用地、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、公園用地)案變更內容示意
圖 

 



附件 2-1 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(園區三、五路地區)細部計畫-新竹縣轄(寶山
鄉部分)(部分公園兼滯洪池用地、公園用地、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、公園用
地)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

編

號 
變更位置 

變更內容 
變更理由 備註 

原計畫(公頃) 新計畫(公頃) 

1 
公兼 

滯二 

公園兼滯洪池
用地(0.0160) 

道路用地 

(0.0160) 

為因應「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
特定區-新竹縣轄(寶山鄉部分)(部
分保護區、電路鐵塔用地為園區
事業專用區及住宅區)細部計畫
書」，將力行三路擴寬至 16 公尺
及銜接新闢 20 公尺聯外道路，力
行三路之部分路段需配合修正路
型並拓寬，故辦理變更。 

 

2-1 
公二 

用地 

公園用地 

(0.0003) 

道路用地 

(0.0003) 

2-2 
公二 

用地 

公園用地 

(0.1490) 

道路用地 

(0.1490) 

2-3 
公三 

用地 

公園用地
(0.0004) 

道路用地 

(0.0004) 

3-1 
力行三路
東側 

道路用地 

(0.0000) 

公園用地 

(0.0000) 

因原力行三路部分用地已經失去

原使用需求，擬變更為公園用地。 

實際面積

為 0.11 平
方公尺。 

3-2 
力行三路
東側 

道路用地 

(0.0222) 

公園用地 

(0.0222) 

 

4 
土地使用
管制要點 

 
修訂土地使用分
區管制要點 

配合管理機關名稱(原科學工業園
區管理局更正為科技部新竹科學
工業園區管理局)改變及法令修訂
(原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制條例更
正為科學園區設置管制條例)更正
相關要點，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
部分，均應依原計畫為準。 

 

總計 0.1879 公頃   





 





附件 2-2 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(園區三、五路地區)細部計畫-新竹縣轄(寶山
鄉部分)(部分公園兼滯洪池用地、公園用地、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、公園用
地)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

 



 



 


